
P.1中華民國112年4月15.16日主辦機關：雲林縣政府

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
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取得協議價購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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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協議價購會
會議流程（112年4月15日及16日）

時間
會議流程

上午場 下午場

9:30~9:40 13:30~13:40 主席與貴賓致詞

9:40~10:00 13:40~14:00 簡報說明及意見回應

10:00~12:00 14:00~16:00 協議價購個別洽談作業

※協議價購作業開始時，本場次所有權人(依歸戶號)，將叫號依
序前往協議價購專區，進行一對一的洽談。

※非本場次所有權人請於本場次所有權人結束後，依領取號碼單
前往協議價購專區，如人數眾多請耐心等待，感謝您的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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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資料一

協議價購意義與法令依據二

協議價購之價格三

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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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資料

開發目的

 斗六市中心及火車站周邊商業發展已趨飽
和，藉本案以延伸商業發展，縫合新舊都
市發展之介面，規劃住宅區及商業區，活
化地方發展紓緩舊市區壓力，促進土地合
理利用。

 規劃大型之公園兼蓄洪功能，可作為排水
緩衝及避難空間，提升防災能力；計畫區
內規劃密集的交通路網，配合周邊交通系
統，強化交通轉運之機能。

現況違章並呈低度使用
周邊土地發展已達飽和

區段徵收前

區段徵收後

停車場用地
(兼滯洪池使用)

公園用地
(兼滯洪池使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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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山
路

※ 本圖僅供參考，仍應以實際核定公告實施為準。

區段徵收範圍及土地使用配置

一、基本資料

東起：明德路及大學路三段會集處
西至：雲林路二段
北起：明德路
南至：大學路三段

 抵價地比例：45%
（開發範圍及抵價地比例業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111年4月27日第241次會議核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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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協議價購意義與法令依據

* 指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，先

行與所有權人協議購買之行為，稱之「協議價購」。

* 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，除國防、交通或水

利事業，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，

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；所有權人拒絕參

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，始得

依本條例申請徵收。（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1項 )

協議價購意義

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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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協議價購意義與法令依據

 土地所有權人(含繼承人)。

 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。

協議價購之對象

(一) 私有土地

(二) 土地改良物：

1. 建築改良物。

2. 建築改良物自動拆遷(加成)獎勵金。

3. 農作改良物及畜產。

4. 其他：人口搬遷補償費、營業損失補償費、工廠生產設備之拆
遷補償等。

協議價購之內容

※ 請地主告知地上物所有權人。

【附件四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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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協議價購之價格

辦理依據

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第4項規

定，協議價購，應由需用土

地人依「市場正常交易價格」

與所有權人協議。

價格標準

本案委託不動產估價師進行市價查

估，每宗土地市價一定有差異。

協議價購

土地價格標準

市價

正常交易價格

土地價格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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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如屬邊界土地，其地號、面積應以地政事務所逕為分割後資料為準

本案委託不動產估價師進行市價查估

三、協議價購之價格

土地價格標準

詳附件二、協議價購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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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徵收」 協議價購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

歸戶號 ○
所有權人姓名 黃○明

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○里○鄰中華路○號
統一編號 P○○○○○

縣市

段 小段
原地號 原面積(㎡) 權利範圍(持分)

協議價購單價
(元/㎡)

協議價購總價
(元)

其他登記事項
/他項權利

備註
鄉鎮
市區

協議價購
地號

協議價購
面積(㎡)

(分子/ 分母)

雲林縣

大潭 大潭
694-0 100

1/1 40,200 4,020,000 最高限額抵押權
未辦繼承
列冊管理

斗六市 694-0 100

雲林縣

大潭 大潭
694-1 100

1/1 40,200 4,020,000 抵押權 公同共有
斗六市 694-1 100

總計: 2 筆 合計： 8,040,000

註：1、面積依地政事務所登記資料為準。

2、本表所列協議價購總價＝協議價購面積×權利範圍×協議單價。
3、本清冊協議價購單價已加計600元/㎡。 單價已加計600元/㎡

協議總價

 有設定抵押權等他項權利登記，應自行協議塗銷、終止他項權利登記。
 公同共有之土地，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。
 未辦繼承之土地，應辦妥繼承登記後，由繼承人辦理簽約事宜。

三、協議價購之價格

應配合事項

土地價格標準 附件二、協議價購土地所有權人歸戶清冊【範例說明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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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價格：

建物拆遷補償
(含救濟金)價格

其他改良物及
遷移費

5％ 5％ 原查估補償金額
計算

詳附件三、土地改良物協議價購價格歸戶清冊

※如查估價格有疑問或不瞭解 ,請至地上物諮詢區有專人服務。

三、協議價購之價格

建物自拆(加成)獎勵金
(合法為限)

（3個月內拆除)

土地改良物價格標準

建築改良物 「雲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」

其他改良物
「雲林縣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補償費及魚類、畜禽遷移費查估基準」
「內政部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失補償基準」
「內政部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」

法令依據

土地法 第5條   本法所稱土地改良物，分為建築改良物及農作改良物二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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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戶
號

調查
表編
號

建築物坐落
構造物

棟式
別

建號/
執照字號

數量
單
位

單價
(元) 金額(元)

協議價購
加成
(5%)

建築改良物所有人

段 小段 地號 姓名 持分
身分證字號
(統一編號) 住址

○ ○ 大潭 社口
015X-
0021 鋼架浪版頂棚 66.56 ㎡ 1600 106,496 111,821 

砌紅磚(24cm
厚)+水泥粉刷
×2+磚柱造

54.14 ㎡ 2400 129,936 136,433 

混凝土地面
(含水泥地面) 127.88 ㎡ 600 76,728 80,564 

水表遷移補助 1 具 2000 2,000 2,100 
電表遷移補助 1 具 3000 3,000 3,150 

合計 334,068 應領
金額

334,068 林
○○

1 / 1 P220000000

雲林縣
斗六市
○里6鄰
○路○
號

加成5%

建築改良物協議價格

三、協議價購之價格

建築改良物價格標準 附件三、建築改良物補償清冊【範例說明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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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設：應領補償費100萬元

合法建築改良物

補償費 加成5% 實領金額
100萬 100萬×5%=5萬 100萬+5萬=105萬

建築改良物加成範例說明

三、協議價購之價格

非合法建築改良物
救濟金 加成5% 實際領回金額

100萬×70%=70萬 70萬×5% = 3.5萬 70萬+3.5萬=73.5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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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同意

不同意
協議價購

協
議
價
購

協議價購
享有加成

參加
區段徵收

土地
加600元/㎡

建築改良物
加5%

建物拆遷補償(含
救濟金)、建物自
拆加成獎勵金

區段徵收計畫書
報內政部核定
核定後移轉後發價

區段徵收公告
期滿後

15日內發放

協議價購作業流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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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※ 執行期程滾動檢討並以實際執行時間為準。

協議價購作業流程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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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有出租情事

自行向地政機關辦理塗銷登記、終止有他項權利、限制登記

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公同共有土地

須辦妥繼承登記後，由繼承人辦理簽約事宜未辦繼承登記

應檢附終止租約證明耕地375租約

應先繳清欠稅，提供完稅或免稅證明欠稅

應配合辦理事項程

應先行終止租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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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所有權人於領取協議價購款並會同本府辦妥原所有權移轉

登記後，即終止對該土地及土地改良物一切權利義務。

當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後未能達成協議者，本府

將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辦理徵收。

徵收補償地價：按徵收當期市價補償。

未達成協議價購之處理

土地及土地改良物權利義務之終止

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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 身分證明文件(正、影本)

 授權書或委託書(委託他人辦理時檢附)

 印鑑章及印鑑證明(最近1年內，申請原因請填寫【不限定
用途】或【辦理區段徵收相關作業】)

 土地或房屋所有權狀

 租約終止及補償承租人證明、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塗銷證
明等檢附文件

 完稅或免稅證明

依本府另行通知辦理簽約及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。

如需所有權人補用印或補正文件，而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補正者，
已簽訂之協議價購契約及協議價購同意書視同無效。

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辦理事項時程

土地移轉登記

簽訂契約應備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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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出售意願，請於112年5月
16日前填寫協議價購同意書(如右
表附件四)及攜帶應備文件至本府地

政處土地開發科(地址：雲林縣斗六

市雲林路2段515號)辦理 。

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同意

5%加成

土地改良物

不同意

無加成

同意

有600元/㎡加成

土地

同意協議價購

可享有5%加成

不同意
領錢無加成
或領抵價地

提送協議價購同意書

【附件四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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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協議
或未能達成協議，並對於
本府辦理協議價購及嗣後
依法辦理區段徵收案有意
見者，請於112年5月16
日前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
105條規定，以書面(如右
表附件七)向本府提出事
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意見，
逾期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
機會。

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意見陳述截止日

【附件七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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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交付現場工作人員或郵寄至

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（地

址：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

段515號）

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請依實際情形填寫
* 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

§10規定，依土地登記簿所

載住所，以書面通知興辦事

業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

人。

未來寄發通知
謄本地址(戶籍)+通訊地址

戶籍變更
可至地政事務所辦理變更

所有權人資料變更表

【附件八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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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協議價購會議後，本府將視情形
召開「媒合平台會議」，建立地
主間溝通管道，以利自行媒合。
(未禁止移轉前)

* 如有意願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協
調進行整合者，可向本府提出申
請(如右表附件九)。

* 協調整合為個人買賣行為，應依
規定繳納相關稅賦。

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此區資料
上網(對外)
公開

此區資料不公開

土地媒合協調意向調查暨個人資料公開及使用同意書

【附件九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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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
增值稅

免繳
土地所有權人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規定以市價售予需
地機關者，免繳納土地增值稅

欠稅
自行繳清
經稅捐機關清查後有地價稅或遺產稅等欠稅情事，需
檢附繳納證明或由本府於協議價購款項代為扣繳清償

印花稅、登記費、
代書費、鑑界費

本府負擔

※協議價購後，如有地上建物持續由原所有權人或使用人使
用，於地上建物實際搬遷前之地價稅、房屋稅等，由原所
有權人或使用人繳納。

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相關稅賦及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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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價購
程序 區段徵收

公聽會

地上物
拆遷

區段徵收
公告發價

四、協議價購流程及相關作業

112年4月

112年6月 112年底
至113年初

113年上半年

註：執行期程滾動檢討並以實際執行時間為準。

預計作業期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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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協議價購或對本案依法辦理區段徵收有意見者，請於

112年5月16日前 向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提出，謝謝。

會後倘對本案仍有不瞭解之處或相關問題，亦歡迎來電詢問

或親洽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科(諮詢專線：05-5522732)，

或電洽顧問公司 (亞興測量有限公司04-23012552#63) 。

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
徵收專區網站

雲林縣斗六市人文公園區段
徵收官方Line


